[bookmark: _Hlk103854740]臺北市立大安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體育績優生甄選入學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粗框內資料需詳細填寫※

	報名類別：體育班

報名項目：▇排球

	

     相片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目前 就讀 學校
	大安國小
(  )年(  )班(  )號
	身 分 證 字 號

	
	
	
	
	
	
	
	
	
	
	
	
	

	監護人姓名
	
	與考生關係
	
	電話
	

	
	
	
	
	手機
	

	
考生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市(縣)		區（鄉 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報 名 手 續
	繳 驗 證 件
	1.□繳交國小在學證明（本校學生免交）
2.□繳交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
3.□繳交家長同意書-附件一。
4.□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附件二。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家長簽名:
應考注意事項
一、應自備體育服裝、跑鞋及相關考試器材。 
二、報名時間：111年7月18日（星期一）至7月20日（星期三）每日上午9時至12時。
 (資料填寫完畢，確認，直接送至本校警衛室)
三、考試時間：111年7月21日(星期四)上午9:30
四、考試地點：
*排球隊：活動中心四樓

家長同意書附件一



敝子弟                  ，經公開甄選錄取為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之體育績優生（▇體育班）。茲同意在學期間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及代表隊訓練規定。
入學後如不願接受訓練、參加比賽或違反學校相關規範者，國民小學學生非依學區就讀者，除原分發學校額滿應就讀改分發學校外，應返回原分發學校就讀。
謹此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健康聲明切結書附件二

考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參加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體育班）甄選入學招生，確定無患有氣喘、心臟血管疾病、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適運動訓練之情形。倘患有痼疾不適宜訓練時，願意辦理轉學，絕無異議。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倘若被列管為「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致使無法順利完成考試，遵照本校因應防疫措施，如下列，不得有異議。
1、 應試前已知被列管為「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於111年8月9日辦理補考。
2、 應試過程中被列管為「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應試中若有發燒或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身體不適者，則中止應試且於111年8月9日辦理補考，該項術科成績不採計。
   
 謹此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體育班及重點運動項目）甄選入學招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考生健康關懷表附件三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請協助填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
1、 個資蒐集告知聲明事項：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 012 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蒐集以下個人資料，且不得為目的外利用。所蒐集之資料僅保存 28 日，屆期銷毀。
2、 個人資料利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3、 您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本校行使權利，包括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或利用、請求刪除等。
4、 您若未協助填寫下列資料將無法參加本項考試。
本人已閱讀過以上說明，且願意配合防護措施及個人資料之提供。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手機號碼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手機號碼
	

	1. 最近14天內(___月___日後)，您是否有出入境史： 
□否 
□是，請列出入境日期及地點。出國時間(如 20200228)/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

	2. 最近 14 天內(___月___日後)，您是否出現下列症狀(可複選)： 
□發燒(額溫≧37.5°C 或耳溫≧38°C)   □咳嗽   □喉嚨痛   □頭痛   □肌肉或關節痠痛 
□流鼻水/鼻塞   □味覺失調或消失   □嗅覺失調或消失   □腹瀉   □全身疲倦 
□呼吸道窘迫症狀(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無以上任一症狀

	3. 最近 14 天內(___月___日後)，您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上述症狀：
□否     □是

	4.最近 7 天內(___月___日後)，您是否為衛生主管機關列管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或「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 
□否     □是

	5.最近 7 天內(___月___日後)，您或您的同住親友是否曾與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例有接觸：
□否     □是

	6.最近7天內(___月___日後)，您是否有接觸自國外返臺的家人或朋友：
□否     □是

	7.最近 7天內(___月___日後)，您是否到過風景遊樂區(或夜市、商圈等人潮聚集地)? 
□否     □是(日期：___月___日，景點__________)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五

[bookmark: 甄選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體育班及重點運動項目）甄選入學招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補考申請書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子信箱
	
	手機號碼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原因
	因本人已報名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國民小學體育績優生(□體育班□重點運動項目)甄選入學招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參加補考，特此申請。

	檢附證明文件
(擇一勾選)
	□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
□自主健康管理

	學生簽章/日期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日期
	



說明：
1. 由考生或家長或監護人填寫補考申請書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本校教務處申請。
2. 審核補考申請結果將以電子郵件寄送及電話聯繫通知。

	[bookmark: _GoBack]承上審核結果：□同意 □不同意     111年8月9日補考。

承辦學校核章：





